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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邏輯的第一堂課 
 

林崇安教授 

（《現代佛教月刊》318期，2010年11月） 

 

佛教邏輯源自印度，歸屬於「因明」這一學科。「因」是原因、

理由；「明」是學科。後魏時期（472 年）已有因明論著《方便心論》

的譯出，550 年有《如實論》的譯出，唐朝玄奘大師有《因明入正理

論》和《因明正理門論》的譯出。這些因明要典雖已由印度傳入漢地，

可惜以往一直未「本土化」，不能在一般生活和教學中靈活中應用，

因而不能像藏地一樣普及。為了在生活和教學中應用，要先將因明論

式分解，並遵守問答（攻守）的「遊戲規則」，以及配合公設和基本

共識，如此就可以邁向「本土化」。以下以孔子為例，來說明因明論

式的中文推理應用。 

 

一、因明論式與三段論法的比對 
 

經由比對因明的論式和西洋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，可以初步看出

二者的同異。舉例： 

 

A 因明論式的結構： 

 

    孔子，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      （宗）           （因） 

 

論式中的「應」、「因為」，在於區隔開「孔子」、「人」與「亞洲人」。 

 

B 對應於西洋的三段論法： 

 

大前提：凡是亞洲人都是人。 

    小前提：孔子是亞洲人。 

    結  論：孔子是人。 

 

三段論法中共有三詞：孔子是「小詞」，亞洲人是「中詞」，人是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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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」。所以，因明論式是： 

 

孔子，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小詞  ＋ 大詞，    中詞。 

 

（1）注意：中詞的範圍是介於小詞和大詞之間。 

（2）以上這種「小詞＋大詞，中詞」的因明論式稱作「定言因明論

式」，對應西洋的「定言三段論法」，可以分解出小前提、大前提和結

論。 

 

二、定言因明論式的分解 

 

在佛教邏輯的推理過程中，問答雙方要熟練因明論式的分解，先

分解出小前提而後分解出大前提。 

 

〔舉例〕：孔子，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 

依次分解出： 

小前提：孔子是亞洲人。（小詞和中詞的關係） 

大前提：凡是亞洲人都是人。（中詞和大詞的關係） 

 

〔舉例〕：孔子，應不是歐洲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  

依次分解出： 

小前提：孔子是亞洲人。   

大前提：凡是亞洲人都不是歐洲人。 

 

三、找出小前提成立的理由 
 

進行因明推理時，還要繼續找出小前提和大前提的成立理由。正

因是正確的理由。如找出正因？由於正因是中詞，範圍介於小詞和大

詞之間，因此，只要找出範圍適當的中詞都可以是正因。針對上例的

小前提（孔子是亞洲人）為何成立？還可繼續追出理由： 

a 孔子，應是亞洲人，因為是中國人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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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小前提：孔子是中國人。 

b 孔子，應是中國人，因為是山東人故。 

新的小前提：孔子是山東人。 

c 孔子，應是山東人，因為是山東人中的孔子故。 

新的小前提：孔子是山東人中的孔子。 

d 孔子，應是山東人中的孔子，因為是與孔子為一故。 

新的小前提：孔子是與孔子為一。 

e 孔子，應是與孔子為一，因為依據自身為一的公設故。 

追到最後，追出一個基本公設： 

任何一存在的東西都是自身與自身為一。 

在西洋邏輯的三段論法中，沒有繼續追問小前提的成立理由，因明論

式則再追問下去，最後追出一個「自身與自身為一」的基本公設，到

這兒才到底。這一公設是問答（攻守）雙方所要共同承認的（共許的）。 

 

四、推理雙方的問答規定之一（定言論式的遊戲規則） 

 

【A】當攻方提出「宗」來問時，守方只允許回答下列二者之一：  

 

（1）「同意」：守方認為宗是正確。 

（2）「為什麼」：守方不同意宗，或要攻方舉出理由。  

 

〔舉例〕 

（1）攻方：孔子，應是人嗎？ 

         守方：同意。 

（2）攻方：孔子，應是人嗎？ 

         守方：為什麼？ 

     攻方：孔子，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 

【B】當攻方提出由「宗與因」所構成的完整「定言因明論式」時，

守方只允許回答下列四者之一： 

 

（a）因不成：守方不同意小前提，要攻方進一步提出理由。 

（b）不遍：守方不同意大前提，要攻方進一步提出理由。 

（c）因遍不成：守方不同意小前提和大前提，要攻方進一步依次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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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理由。 

（d）同意：守方認為該論式無誤。 

 

總之，攻方一直提出論式，而守方只能回答「為什麼、因不成、不遍、

因遍不成、同意」之一。 

 

〔測驗題舉例〕 

（1）攻方：孔子應是人，因為是美洲人故。 

          守方：因不成。 

（2）攻方：孔子應是亞洲人，因為是人故。 

         守方：不遍。 

（3）攻方：孔子應是亞洲人，因為是美洲人故。 

         守方：因遍不成。 

（4）攻方：孔子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         守方：同意。 

 

〔證明題舉例〕 

（1） 

攻方：孔子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守方：因不成。 

攻方：孔子應是亞洲人，因為是中國人故。 

（2） 

攻方：孔子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守方：不遍。 

攻方：凡是亞洲人都是人（應有遍），因為亞洲人是人的部分故。 

（3） 

攻方：孔子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 

守方：同意。 

 

五、繼續找出大前提成立的理由 
 

在西洋邏輯的三段論法中，認為大前提是一假設，不必再追問下

去；但是在因明的推論中，認為還沒到底，還要繼續再追問下去：上

列大前提為何必定周遍？由於正因是中詞，範圍介於小詞和大詞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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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，而大前提是中詞和大詞的關係，因此，只要以大詞的定義、同義

詞和部分作為中詞，這些都會是正因。四個實例： 

 

（1）孔子應是人，因為是理性的動物故。（定義） 

大前提：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。 

說明：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（暫定） 

 

（2）孔子應是人，因為是萬物之靈故。（同義詞） 

大前提：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。 

說明：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。 

 

（3）孔子應是人，因為是亞洲人故。（部分） 

大前提：凡是亞洲人都是人。 

說明：「亞洲人」是「人」的部分。 

 

（4）孔子應不是西方人，因為是東方人故。  

大前提：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。 

說明：西方人和東方人是相違的關係，也可以將「東方人」視為是「不

是西方人」的部分。 

繼續追問：上列大前提為何必定周遍？理由為何？答： 

 

（1）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，因為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故。 

（2）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，因為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故。 

（3）凡是亞洲人都是人，因為亞洲人是人的部分故。 

（4）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，因為東方人與西方人相違故。   

 

由於大前提是中詞和大詞的關係，找出這二者的關係便是推理之

重點所在： 

 

從第一個論式可以看出「理性的動物」和「人」是定義和名標的關係。

從第二個論式可以看出「萬物之靈」和「人」是同義字的關係。 

從第三個論式可以看出「亞洲人」和「人」是部分和整體的關係。 

從第四個論式可以看出「東方人」和「西方人」是相違的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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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追究大前提後，可以發現是追究二詞（中詞和大詞）之間的關係。

因明學上把「關係」稱作「繫屬」。 

西洋邏輯常用的大前提的例子：「凡是人都是會死的」，是指「凡

是人都是會死的東西」。如果將這一大前提追下去，可以明顯看出「人」

和「會死的東西」二者，是部分和整體的關係而已。所以，大前提「凡

是人都是會死的（東西）」，其成立的理由是：「因為人是會死的東西

的部分故」。 

以上四個論式屬於「假言因明論式」，還可以繼續分解出小命題

和大命題，並找出各自成立的理由。 

 

六、假言因明論式的分解 

 

推理時，雙方要進一步熟練於假言因明論式的分解，先分解出小

命題而後分解出大命題。四個實例： 

 

（1）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，因為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故。 

小命題：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。（命題 P） 

大命題：若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，則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若 P，則 Q） 

結   論：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 。（結論 Q） 

 

（2）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，因為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故。 

小命題：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。 

大命題：若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，則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。 

結   論：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。 

 

（3）凡是亞洲人都是人，因為亞洲人是人的部分故。 

小命題：亞洲人是人的部分。 

大命題：若亞洲人是人的部分，則凡是亞洲人都是人。 

結   論：凡是亞洲人都是人。 

 

（4）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，因為東方人與西方人相違故。 

小命題：東方人是與西方人相違。 

大命題：若東方人與西方人相違，則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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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  論：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。 

 

七、推理雙方的問答規定之二（假言論式的問答規定） 

 

推理時，攻方就是問方，守方就是答方。針對完整的「假言因明

論式」，守方此時同樣只有四種回答： 

 

（a）因不成：守方不同意小命題，或要攻方進一步提出理由。 

（b）不遍：守方不同意大命題，或要攻方進一步提出理由。 

（c）因遍不成：守方不同意小命題和大命題，或要攻方進一步依次

提出理由。  

（d）同意：守方認為該論式無誤。 

 

八、進一步找出大命題和小命題的成立理由 

 

一方面，今再追問：以上的「大命題」為何成立？答：依據公設

或共識。 

【基本公設或共識】 

（1）若 B 是 A 的定義，則凡是 B 都是 A；凡是 A 都是 B。 

例：若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，則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。 

（2）若 B 是 A 的同義詞，則凡是 B 都是 A；凡是 A 都是 B。  

例：若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，則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。 

（3）若 B 是 A 的部分，則凡是 B 都是 A。 

例：若亞洲人是人的部分，則凡是亞洲人都是人。 

（4）若 B 是與 A 相違，則凡是 B 都不是 A。 

例：若東方人是與西方人相違，則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。 

○權證量的公設：自宗祖師之言。一般的百科全書、辭典、教科書中

的共識。 

 

〔證明題舉例〕  

攻方：孔子，應是萬物之靈，因為是人故。 

守方：不遍。 

攻方：〔凡是人都是萬物之靈〕應有遍，因為人是萬物之靈的同義詞

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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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方：不遍。 

攻方：〔若人是萬物之靈的同義詞，則凡是人都是萬物之靈〕應有遍，

因為依據同義詞的公設故。（追到公設或共識）  

守方：同意。 

 

另一方面，再繼續追問：前述的「小命題」為何成立？答：依據

權證量或共識。 

（例） 

攻方：孔子，應不是白種人，因為是黃種人故。 

守方：因不成。 

攻方：孔子，應是黃種人，因為是中國人故。 

守方：因不成。 

攻方：孔子，應是中國人，因為是山東人故。 

守方：不遍。 

攻方：〔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〕應有遍，因為山東人是中國人的部

分故。  

守方：因不成。 

攻方：山東人，應是中國人的部分，因為中國人分山東人、山西人等

故。  

守方：因不成。 

攻方：中國人，應分山東人、山西人等，因為書上說：「中國人分山

東人、山西人等」故。（此處引用權證量）  

守方：同意。 

 

在西洋邏輯的三段論法中，沒有繼續追問大前提的成立理由，因

明論式則再追問下去，最後必追出基本公設或權證量，到這兒才到

底。這些基本公設和權證量是問答雙方所共同承認的（共許的）。 

以上所舉的例子，分析了小詞、大詞和中詞之間範圍大小（屬於

自性係屬），這種正因稱作「自性因」。以上經由推理，最後追出基本

公設或權證量，可以看出，因明具有「假設演繹推理」的性質。（另

一種是果正因，屬於緣生係屬，則具有歸納推理的性質，此處暫略） 

 

九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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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邏輯的推理過程中，攻方不斷提出定言或假言的因明論式，

守方始終只是回答「因不成、不遍、因遍不成、同意」四者之一。由

上例可以看出，推理的最後階段必是引經據典（權證量）或歸結到公

設和共識上。可知，攻方和守方在推理前必須先對公設和權證量具有

基本的認知和共識。權證量方面，例如，論題相關術語的定義、同義

字、分類、舉例，以及相關的經論等。這些基本知識有了，雙方就可

以進行因明的推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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